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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书面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前以直接送达、传真、电子邮件并电话确认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３

日上午

９

：

００

在公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的方式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吴华春先生

主持，应参加董事

１１

名，实际参加董事

１１

名，符合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法定人数。 公司全体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的通知、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２０１０

年制定）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１

、全体董事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上市修订草案）

＞

的议案》；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授权，公司董事会对公司上市后所适用的《公

司章程（上市修订草案）》涉及上市后的部分条款进行填充和完善，并决定将修改后的《公司章

程》及时在相关部门登记备案。

修改内容如下，修改后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条数 修改前内容 修改后内容

第

３

条

公司于

－－－－

年

－－－

月

－－－－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

－－－－

股，于

－－－－

年

－－－

月

－－－－

日在

－－－

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首

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６０００

万股， 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第

６

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

万元。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２４０００

万元。

第

１８

条 公司发行的股份，在

－－－－

集中存管。

公司发行的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集

中存管。

第

２０

条

公司的现有股东及其持有的股份数分别为：

１

、晋江万兴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８４７４．４

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４７．０８％

；

２

、荣通国际有限公司（香港）持有

３１７７

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１７．６５％

；

３

、泉州恒大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３１４６．４

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１７．４８％

；

４

、华佳发展有限公司（香港）持有

１６２０

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９．００％

；

５

、晋江市远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

１０２４．２

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５．６９％

；

６

、福建润亨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５５８

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３．１０％

。

删去。 原公司章程（上市修订草案）第

２１

条改为第

２０

条，后面

以此类推。

第

２１

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

万股，公司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

万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２４０００

万股， 公司股本结构为： 普通股

２４０００

万股。

第

２０６

条

公司指定证券时报及巨潮网或监督管理机构指定的其它媒体为刊登公司公告和其它需

要披露信息的媒体。

公司指定网站及报刊为刊登公司公告和其它需要披露信息的

媒体。

第

２０７

条

公司合并可以采取吸收合并或者新设合并。一个公司吸收其他公司为吸收合并，被吸收

的公司解散。 两个以上公司合并设立一个新的公司为新设合并，合并各方解散。

公司合并，应当由合并各方签订合并协议，并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 公司应当自

作出合并决议之日起

１０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３０

日内在《福建日报》上公告。债权人自

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３０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４５

日内，可以要求公司清偿

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公司合并可以采取吸收合并或者新设合并。 一个公司吸收其他

公司为吸收合并，被吸收的公司解散。 两个以上公司合并设立

一个新的公司为新设合并，合并各方解散。

公司合并，应当由合并各方签订合并协议，并编制资产负债表

及财产清单。 公司应当自作出合并决议之日起

１０

日内通知债

权人，并于

３０

日内在指定的网站及报刊上公告。 债权人自接到

通知书之日起

３０

日内， 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４５

日

内，可以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第

２０９

条

公司分立，其财产作相应的分割。

公司分立，应当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 公司应当自作出分立决议之日起

１０

日内

通知债权人，并于

３０

日内在《福建日报》上公告。

公司分立，其财产作相应的分割。

公司分立，应当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 公司应当自作出

分立决议之日起

１０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３０

日内在指定的网

站及报刊上公告。

第

２１１

条

公司需要减少注册资本时，必须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

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

１０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３０

日内在《福建日

报》上公告。 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３０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４５

日

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公司减资后的注册资本将不低于法定的最低限额。

公司需要减少注册资本时，必须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

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

１０

日内通知债权

人，并于

３０

日内在指定的网站及报刊上公告。 债权人自接到通

知书之日起

３０

日内， 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４５

日内，

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公司减资后的注册资本将不低于法定的最低限额。

２

、全体董事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变更有关登记的议案》；

公司上市后，公司注册资本由

１８０００

万元变更为

２４０００

万元，相应的股本总额亦由

１８０００

万元变更为

２４０００

万元。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授权，由公司董事会在本

次发后办理相关变更或备案登记事宜。

待完成相关变更或备案登记事宜后，公司将另行公告。

３

、全体董事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设立募集资金存储专户和签订

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议案》；

待《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签订后，公司将分别另行公告。

４

、全体董事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福

建瑞森皮革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与《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如果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准，并且发行成功，所募集资

金中的

４０２

，

０５２

，

３００

元将投资于以下项目：福建瑞森皮革有限公司年加工

１２０

万张牛原皮、

３０

万

张牛蓝湿皮项目。 在募集资金到位后，将以募集资金对福建瑞森皮革有限公司进行增资。

现公司募集资金已到位， 公司拟以募集资金

４０２

，

０５２

，

３００

元对全资子公司福建瑞森皮革

有限公司进行增资，其中

１０９

，

９１３

，

４４０．３７

元计入注册资本，其余资金

２９２

，

１３８

，

８５９．６３

元转入

资本公积。 本次增资后， 福建瑞森皮革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将由

４０

，

０８６

，

５５９．６３

元变更为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５

、全体董事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签署

＜

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

＞

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署《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约定一旦公司股票被

终止上市，则由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担任代办转让的主办券商，负责公司可能退市后的股份

转让工作，并在股票终止上市后且协议书开始执行时，公司按照规定的标准向其支付代办费。

６

、全体董事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授权郑少榛先生办理有关变更

登记手续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

定，公司成功发行上市后，公司的注册资本由

１８

，

０００

万元增加到

２４

，

０００

万元，并相应修订公

司章程，有关变更及登记等手续委托郑少榛先生代为办理，其所代签字有效。

三、备查文件

１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２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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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兴业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２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以直接送达、传真、电子邮件并电话确认等方式送达公司全体监事。 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３

日下午

３

：

００

在公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苏建忠先生

主持，应参加监事

３

人，实际参加监事

３

人，符合召开监事会会议的法定人数。 公司全体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通知、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全体监事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设立募集资金存储专户和签订

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议案》；

待《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签订后，公司将分别另行公告。

２

、全体监事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福

建瑞森皮革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与《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如果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准，并且发行成功，所募集

资金中的

４０２

，

０５２

，

３００

元将投资于以下项目： 福建瑞森皮革有限公司年加工

１２０

万张牛原皮、

３０

万张牛蓝湿皮项目。 在募集资金到位后，将以募集资金对福建瑞森皮革有限公司进行增资。

现公司募集资金已到位， 公司拟以募集资金

４０２

，

０５２

，

３００

元对全资子公司福建瑞森皮革

有限公司进行增资，其中

１０９

，

９１３

，

４４０．３７

元计入注册资本，其余资金

２９２

，

１３８

，

８５９．６３

元转入

资本公积。 本次增资后， 福建瑞森皮革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将由

４０

，

０８６

，

５５９．６３

元变更为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三、备查文件

１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２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３

日

证券简称：南方轴承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５３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２

江苏南方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南方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 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８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９０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

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帐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０＊＊＊＊＊３８１

史建伟

２ ００＊＊＊＊＊６９７

承群威

３ ００＊＊＊＊＊４７９

史娟华

４ ０１＊＊＊＊＊８３４

史维

５ ０８＊＊＊＊＊４１５

常州华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６ ０１＊＊＊＊＊４１６

许维南

７ ０１＊＊＊＊＊５０４

史建仲

８ ００＊＊＊＊＊６１４

蒋旭峰

９ ０１＊＊＊＊＊９８３

周雪刚

１０ ００＊＊＊＊＊６９１

王星波

１１ ０１＊＊＊＊＊３１８

魏东

１２ ０１＊＊＊＊＊２４０

史燕敏

五、咨询机构：

咨询部门：公司证券部

咨询地址：常州市武进高新技术开发区龙翔路

９

号

咨询联系人： 史燕敏

咨询电话：

０５１９－８９８１０１２７

传真电话：

０５１９－８９８１０１９５

六、备查文件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南方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十六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6

2012

年

5

月

16

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

000869 200869

证券简称：张裕

A

张裕

B

公告编号：

2012－

临

006

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一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一、会议召开及通知情况

1

、召集人：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

、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5

月

15

日（周二）上午

9

点；

3

、会议召开地点：烟台市大马路

56

号本公司酒文化博物馆会议室；

4

、主持人：董事长孙利强先生；

5

、表决方式：现场投票；

6

、会议通知情况：本次会议的通知刊登于

2012

年

4

月

20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7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

8

、见证律师：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李志强律师、任真律师。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授权股东）共

172

人，代表股份

345,526,898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53%

。 其中，

A

股股东（包括授权股东）共

13

人，代表股份

269,602,16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A

股股份总数的

77.30%

；

B

股股东（包括授权股东）共

159

人，代表股份

75,924,73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B

股股份总数的

42.54%

。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普通决议

1

、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1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345,220,49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306,40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

。

（

2

）

A

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69,602,16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A

股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

A

股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A

股股份总数的

0%

。

（

3

）

B

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75,618,33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B

股股份总数的

99.6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

B

股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306,402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B

股股份总数的

0.40%

。

2

、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1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345,220,49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306,40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

。

（

2

）

A

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69,602,16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A

股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

A

股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A

股股份总数的

0%

。

（

3

）

B

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75,618,33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B

股股份总数的

99.6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

B

股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306,402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B

股股份总数的

0.40%

。

3

、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

2011

年年度报告》

（

1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345,220,49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306,40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

。

（

2

）

A

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69,602,16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A

股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

A

股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A

股股份总数的

0%

。

（

3

）

B

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75,618,33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B

股股份总数的

99.6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

B

股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306,402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B

股股份总数的

0.40%

。

4

、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1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345,211,69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315,20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

。

（

2

）

A

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69,602,16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A

股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

A

股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A

股股份总数的

0%

。

（

3

）

B

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75,609,53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B

股股份总数的

99.58%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

B

股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315,202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B

股股份总数的

0.42%

。

（二）特别决议

1

、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1)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345,165,15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361,34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

。

(2)A

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69,547,21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A

股股份总数的

99.98%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

A

股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54,946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A

股股份总数的

0.02%

。

(3)B

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75,617,93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B

股股份总数的

99.6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

B

股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306,402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B

股股份总数的

0.40%

。

会议决定对公司章程进行如下修改：

①

公司章程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27,280,000

元”。

现修改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685,464,000

元；

②

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 每

年所分配利润不低于当年实现可分配利润的

50％

，其中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

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30％

。 ”

现修订为：“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 每年所分配利润不低于当年实现

可分配利润的

25％

，其中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

分配利润的

30％

。 ”

③

公司章程的其它条款保持不变。

2

、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1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344,439,27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1,087,22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

。

（

2

）

A

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69,501,34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A

股股份总数的

99.96%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

A

股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100,818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A

股股份总数的

0.04%

。

（

3

）

B

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74,937,93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B

股股份总数的

98.7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

B

股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986,402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B

股股份总数的

1.30%

。

会议决定以

201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52,728

万股计算

,

按照每

10

股派

15.2

元人民

币（含税）的比例向全体股东分配现金红利，共计

80,146.56

万元

;

按照每

10

股送

3

股的比例

,

向全体股东送红股

15,818.4

万股；扣税后

A

股个人股东、投资基金实际每

10

股派现金人民币

13.38

元

, B

股个人股东、非居民企业股东实际每

10

股派现金人民币

13.38

元。 送股后本公司

注册资本将由

52,728

万股，增加至

68,546.4

万股。向境内上市外资股

(B

股

)

股东派发的现金红

利， 按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日后第一个工作日的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兑港币

的中间价兑换成港币支付。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李志强、任真

3

、结论性意见：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未有股东提出临时提

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

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本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提交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

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0951

股票简称：中国重汽 编号：

2012

—

19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

2012

年第二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2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于

2012

年

5

月

9

日以书面送达和传真方式发出，

2012

年

5

月

15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到

9

人；由公司董事长王浩涛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及出席

人数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后，逐项表决审议以下议案：

1

、《关于设立子公司的议案》；

为更好的享受地方政策，根据公司运营需要，公司拟在四川绵阳设立“中国重汽集团卡

车绵阳公司”（以绵阳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核准为准）；公司的经营范围为“载重汽车、专

用汽车、重型专用汽车底盘、客车底盘、汽车配件制造、销售；汽车改装、机械加工；许可证批

准范围内的普通货运业务；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制或禁止进出

口的商品除外）；工具制造与销售；钢材的批发业务；汽车专用油（包括润滑脂、齿轮油、发动

机油，燃料油除外）、汽车防冻液的批发业务”（最终以绵阳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核准为

准）；公司的注册资本拟确定为

3000

万元人民币，全部以现金出资。

公司授权董事长或总经理在办理该项事宜过程中签署相关法律文件等

,

并授权其具体负

责工商注册登记、税务注册登记等相关事宜。 同时，授权董事长或总经理在《公司章程》第一

百一十条规定的额度内，行使所需资金的审批权限。

表决结果为全票通过。

2

、《关于更换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秘书刘波先生因已达法定退休年龄，现向公司提出辞呈，不再担任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秘书。 公司对刘波先生在任职期间对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经公司研究，现推荐张峰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秘书。 张峰先生的任职资格和独立

性已按规定经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审核，未提出异议（附：张峰先生个人简历）。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认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张峰先生的提名及聘任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和《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其任职资格与条件均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同意公司董事会聘

任张峰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秘书。

表决结果为全票通过。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六日

（附：张峰先生简历）

张峰，男，汉族，

1980

年

8

月出生，中共党员，毕业于太原科技大学机械电子工程专业，本

科学历，政工师。 曾任中国重汽卡车公司技术部工艺员、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

司证券事务代表、中国重汽集团综合行政部秘书、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秘书助理等职。

张峰先生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也未受过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罚。

证券代码：

000951

股票简称：中国重汽 编号：

2012

—

20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

、投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公司拟在四川绵阳设立一家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均为人民

币

3000

万元，公司持有其

100%

股权。

2

、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2

年

5

月

15

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

2012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本次会议审议并

通过了《关于设立子公司的议案》，同时授权公司董事长及总经理负责子公司成立事宜。

本次投资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 并在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 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

、出资方式

公司以现金出资设立“中国重汽集团卡车绵阳公司”，注册资本

3000

万元人民币，资金

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2

、子公司名称（暂定名）：中国重汽集团卡车绵阳公司

3

、经营范围

载重汽车、专用汽车、重型专用汽车底盘、客车底盘、汽车配件制造、销售；汽车改装、机

械加工；许可证批准范围内的普通货运业务；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进出口业务（国家

限制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工具制造与销售；钢材的批发业务；汽车专用油（包括润滑

脂、齿轮油、发动机油，燃料油除外）、汽车防冻液的批发业务（该公司的具体名称及经营范围

以经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为准）。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为更好的推动企业发展，实现公司的战略目标，并为公司未来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公

司设立全资子公司后，有助于公司更好地利用当地政策带动产业发展，发挥规模效应，进一

步提升整体竞争实力。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六日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更换公司董事会秘书的独立意见

根据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的现任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2

年第二次临时

会议审议的《关于更换公司董事会秘书》事宜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董事会秘书张峰先生的提名及聘任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其任职资格与条件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重汽集团

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聘任其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独立董事：于长春、侯怀亮、刘荣捷

二

○

一二年五月十六日

股票代码：

601328

股票简称：交通银行 编号：临

2012-017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和

H

股股票方案

获中国银监会核准的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银行”或“本行”）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本行收悉 《中国银监会关于交通银行非公开发行

A

股和

H

股的批复》（银监复〔

2012

〕

222

号），本行非公开发行

A

股和

H

股股票方案已获中国银监会核准。 本行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

向境内外监管机构办理其他申请手续。

特此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15

日

证券代码：

000750

证券简称：国海证券 公告编号：

2012-25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证券资产管理业务获准参与

股指期货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

2012

年

2

月

20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证券资产

管理业务参与股指期货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证券资产管理业务按照监管部门有关规定参与

股指期货交易，规定了参与目的及投资规模，制订了相应的管理办法，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

向监管部门递交参与股指期货交易的申请，及办理相关手续。

日前，公司收到广西证监局《关于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资产管理业务参与股指期货

交易无异议的函》（桂证监函

[2012]53

号），其对公司证券资产管理业务参与股指期货交易无异

议。

公司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防范风险，规范运作，依法开展参与股指期货交易业务。

特此公告。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0750

证券简称：国海证券 公告编号：

2012-26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准

设立国海金贝壳

8

号（策略稳健）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设立国海金贝壳

8

号（策略

稳健）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2]516

号），批复主要内容如下：

一、核准公司设立国海金贝壳

8

号（策略稳健）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计划）。计划类

型为非限定性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存续期为

5

年。计划推广期间和存续期间募集资金规模上限

均为

20

亿元。

二、同意公司作为计划的管理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商银行）作为计

划的托管人，公司、工商银行作为计划的推广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作为计划

的份额登记机构。

三、公司应当按照《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行办法》、《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业务

实施细则（试行）》的规定，依法开展投资管理和后续服务活动。 公司应自批复之日起

6

个月内

启动计划的推广工作，在计划说明书设定的

60

个工作日内完成计划的推广、设立活动。

特此公告。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022

证券简称：科华生物 编号：

2012－023

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获得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上海科华检验医学产品有限公司收到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

的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实用新型名称为： 一种可直接分离血浆的血液采集器。 专利号：

ZL

2011 2 0285415.X

。

专利的取得有利于公司充分发挥自主知识产权优势，增强在血液采集领域的竞争力。

特此公告。

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0931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

2012-024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2

年

5

月

15

日上午

9

：

30

2

、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霄云里

3

号中关村建设大厦五层多功能厅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周宁先生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代理人）

3

人，代表股份

190,883,776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

份的

28.2855%

。

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

会。

3

、公司聘请北京市天岳律师事务所朱卫江、廖宏浩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

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监事代表贾鹏云先生、法律顾问朱卫江、

廖宏浩律师和两名股东代表周宁先生、翟珊珊女士担任监票人，监督会议投票、计票过程。

议案

1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预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须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190,883,77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

。

表决结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

议案

2

、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190,883,77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

。

表决结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

议案

3

、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190,883,77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

。

表决结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

议案

4

、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190,883,77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

。

表决结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

议案

5

、

2012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190,883,77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

。

表决结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

议案

6

、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

同意

190,883,77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

。

表决结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

议案

7

、

2011

年度财务报告各项计提的方案；

表决情况：

同意

190,883,77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

。

表决结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

议案

8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报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190,883,77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

。

表决结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

议案

9

、关于聘请内控审计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报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190,883,77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

。

表决结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

议案

10

、关于兑现

2011

年度公司董事长绩效工资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190,883,77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

。

表决结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

议案

11

、关于

2012

年公司董事长《岗位目标协议书》内容及考核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190,883,77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

。

表决结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

议案

12

、《

2011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情况：

同意

190,883,77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

。

表决结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

议案

13

、关于增补邹晓春先生为董事的议案；

公司控股股东国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推荐邹晓春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邹晓春先生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生效之

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即自

2012

年

5

月

15

日起至

2012

年

12

月

13

日止。

表决情况：

同意

190,883,77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

。

表决结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

议案

14

、关于增补陈萍女士为董事的议案；

公司控股股东国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推荐陈萍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该

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陈萍女士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生效之日起

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即自

2012

年

5

月

15

日起至

2012

年

12

月

13

日止。

表决情况：

同意

190,883,77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

。

表决结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

议案

15

、关于增补张晔先生为董事的议案；

公司控股股东国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推荐张晔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该

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张晔先生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生效之日起

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即自

2012

年

5

月

15

日起至

2012

年

12

月

13

日止。

表决情况：

同意

190,883,77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

。

表决结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

议案

16

、关于增补李辉先生为董事的议案；

公司股东广东粤文投资有限公司推荐李辉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该议案

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李辉先生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生效之日起至本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即自

2012

年

5

月

15

日起至

2012

年

12

月

13

日止。

表决情况：

同意

190,883,77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

。

表决结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

议案

17

、关于增补陈更先生为监事的议案。

公司控股股东国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推荐陈更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该

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陈更先生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生效之日起

至本届监事会任期届满，即自

2012

年

5

月

15

日起至

2012

年

12

月

13

日止。

表决情况：

同意

190,883,77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

。

表决结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

会议通报事项：

独立董事向全体到会股东通报《

2011

年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独立董事向全体到会股东通报《独立董事对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情

况、公司的对外担保情况、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证券投资情况、利润分配、兑现

2011

年度高管绩效工资、

2012

年高级管理人员

<

岗位目标协议书

>

内容及考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

及其报酬、聘请内控审计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报酬等事项发表的专项独立意见》。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岳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朱卫江、廖宏浩；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

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天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二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1601

证券简称：中国太保 编号：临

2012-013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费收入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子公司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4

月

30

日期间根据 《保险合同相关会计处理规定》（财会

[2009]15

号）要求的累计原保险业务收入，分别为人民币

379

亿元、人民币

232

亿元，上述数据将于中国

保监会网站（网址为

http://www.circ.gov.cn

）公布。

上述累计原保险业务收入数据未经审计，提请投资者注意。

特此公告。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029

证券简称：七匹狼 公告编号：

2012-023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接受公司注册发行短期融资券的公告

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近日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

2012

】

CP93

号），

接受公司短期融资券注册，注册金额为

6

亿元，注册额度自本通知书发出之日（即

2012

年

5

月

3

日）起

2

年内有效，由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主承销。 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短期

融资券，首期发行要求在注册后

2

个月内完成。

本次短期融资券发行时间公司将择机确定， 具体发行相关文件将通过中国债券网和中国

货币网披露。

特此公告。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16

日


